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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

未经

定点

从事

畜禽

屠宰

活动

案

海** / /

2022 年 7 月 24 日、2024
年1月3日海**在未取得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畜禽定点屠宰许
可证》等相关手续的情
况下，私设畜禽屠宰场
所非法从事肉牛屠宰
经营活动，其行为违反
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畜
禽屠宰管理条例》第四
条规定：“自治区实行
畜禽定点屠宰，集中检
疫制度。未经定点，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
事畜禽屠宰活动。农村
居民自宰自食家畜家
禽、城镇居民自宰自食
家禽的除外。”。另外，
海**屠宰依法应当检
疫而未经检疫肉牛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禁止屠宰、
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
生产、经营、加工、贮
藏、运输下列动物产
品：依法应当检疫而未
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
格的；”。

依照《宁夏回族自
治区畜禽屠宰管
理条例》第三十七
条第一款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第一百条
第一款规定，依据
《规范农业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
办法》（农业农村
部公告第 180 号）
第十一条和第十
五条，参照《宁夏
回族自治区农业
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十八）
其他畜禽屠宰（生
猪除外）］。经集
体讨论，本机关责
令海**改正违法
行为，并作出以下
处罚决定：1.警
告；2.没收畜禽产
品、屠宰工具（牛
肉、牛头、牛皮、
刀具）；3.罚款
521100.00 元（依
据发改委 2次价格
认定的标准，按照
货值金额 3倍给予
罚款）。

当事人应当在收

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15 日内持

本决定书到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固原分行

（地址：固原市原

州 区 中 山 南 街

127 号 , 账 号 ：

640016001000500

1****）或通过微

信、手机银行等电

子支付系统缴纳

罚（没）款。逾期

不按规定缴纳罚

款的，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 3%加处罚

款。

固原市原州区

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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